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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年加拿大颁布或实施了一系列法规法令，其中与双边贸易关系

较为密切、需要中国相关出口企业予以特别关注的规定包括：

（１）加拿大卫生部对新的《含铅消费品（与嘴部接触）法规》中界定的消费品的铅含

量进行限制，消费品中的铅含量不得超过９０毫克／千克。

（２）《食品过敏源标签法规》生效，规定含有麸质以及亚硫酸盐成分的食品包装必须

在标签上明确标注此类信息。

（３）《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案》生效，并部宣布限制６种邻苯二甲酸盐物质在儿童软

乙烯基玩具以及儿童护理产品中的使用。

（４）实行新的进口种子标签认证制度，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所有进口至加拿大的

种子必须随附贴有加拿大认证名称的新的蓝色标签。

（５）发布了一系列无线电通信设备标准规范。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加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７４．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７．８％；中

国对加拿大出口２５２．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３．７％；自加拿大进口２２１．８亿美元，同比增

长４８．６％，中国顺差３０．９亿美元。

中国对加拿大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机器机械零件、电机电气设备、家具寝具、钢铁

制品、非针织服装及衣着附件、针织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及其制品、车辆及其零件、玩

具等；自加拿大进口的产品主要有木浆及回收纸、矿砂矿渣及矿灰、电机电气设备、矿物

燃料、含油子仁及果实、机械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加拿大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６亿美元；中

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４４５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加拿大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４．０７亿美元。２０１１年，加拿大对华投资项目３７８个，实际使用金额

４．６８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是加拿大主管外交与国际贸易的政府部门。该部的外交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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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占据商业先机，积极促进国内商业活动，以及负责贸易协

定的谈判和监督。其宗旨是为国内外企业服务，提供加拿大经济贸易政策信息。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加拿大海关及关税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和《海关关税法》。目前实行的

《海关法》于１９８６年第二次修订通过，主要规定了加拿大海关的职责和相应程序，包括关

税的计算、关税的减免及补偿、关税的执行等相关条款；《海关关税法》于１９９７年通过，主

要是依照加拿大参加的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条约或协定、特别是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商

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授权内阁在财政部长和／或贸易部长的建议下，发

布、制定、修改进口货物原产地规则、海关进口税则、关税待遇规则、特别或紧急保障措

施及关税减免等规定。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负责关税的执行工作。

加拿大对大多数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实行从价税。加拿大《海关法》制定有一整套

规则来确定进口商品的关税价值，并依照适用的关税税率测算关税额，以 ＷＴＯ的海关

估价规则为基准。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加拿大整体关税水平较低。根据 ＷＴＯ统计，２０１０年加拿大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

用关税为３．７％，较２００９年下降了０．８％；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

１１．３％，较２００９年的水平有所升高；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２．６％。

２．进口管理制度

加拿大管理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法律是：《进出口许可法》、《出口法》、《出口发展法》、

《特别进口措施法》、《特别进口措施规则》、《国际贸易法庭法》、《进口货物标识法》以及

《进口许可证规定》等。

外交国贸部是加拿大进出口的主要管理部门。

根据１９９９年修订的《进出口许可法》，加拿大进出口控制局负责按照进口控制清单

对进口产品实行监控。进口控制清单通常包括产品清单，其中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一

些产品实行控制，进口控制清单中的所有产品都需要获得进口许可。目前实行进口控

制的产品主要是各种农产品（家禽、蛋以及奶制品）、纺织品及服装类、特定的钢铁产品

以及武器及军需品。

加拿大禁止进口淫秽、叛国、妨碍治安的宣传资料或儿童色情读物；旧车或二手车

（自美国进口的除外）；二手航空器；假币；某些品种的鸟；白鹭、白鹭羽毛以及其他某些

羽毛；旧床垫或二手床垫；监狱囚犯生产的产品；再版受著作权保护的加拿大书籍；白磷

制成的火柴等。

加拿大的原产地证明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为自由贸易协定国的原产地证明；第二

类为原产地证明格式Ａ或者出口商关于原产地的声明，适用于普遍优惠关税以及最不

发达国家关税涉及的除纺织品和服装外的产品；第三类为原产地证明格式Ｂ２５５，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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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纺织品及服装的原产地证明。如果海关官员要求，进口商应出

示进口产品的原产地证明。

３．出口管理制度

出口管理方面，《进出口许可法》设立了《出口控制清单》和《地区控制清单》分别对

需要流量控制的部分特定商品进行管理。出口控制清单中的所有产品都需要出口许

可。加拿大会不定期修改地区控制清单，向该清单中所列国家出口的所有产品都需要

获得出口许可。

目前加拿大《出口控制清单》中所列的产品共有七大类，其中包括：农产品（精炼糖、

含糖产品和花生酱）；纺织品及服装；军用战略两用物资；核材料及技术；导弹（涉及不扩

散化学品或生物制品）；软木、未加工木材以及部分其他森林产品；各种美国原产产品以

及部分具有医疗价值的产品。

所有受控产品的进口或出口都需要单独许可证，部分产品可享受一般许可证的简

化待遇。

《进出口许可法》还授权加拿大内阁针对一些国际禁运战略性武器的国家或禁运自

动武器的国家设立《自动武器国家控制清单》（ＡＦＣＣＬ）。相关武器在出口之前出口必须

向外交国贸部提出申请，经过严格评估后，逐案决定是否给予出口许可证。２０１１年３月

１０日，修改的《自动武器国家控制清单》正式生效。该修正案将《自动武器国家控制清

单》扩大至另外两个目前尚未列入的北约成员国，即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目前，《自

动武器国家控制清单》上的国家增加到３３个。

４．贸易救济制度

加拿大反倾销与反倾销税方面的法律主要是《特别进口措施法》。加拿大边境服务

署和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共同负责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工作。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９年修订的《投资加拿大法》、《１９８５年加拿大投资规则》和《１９８５年公司法》是加

拿大管理外国投资的指导性法律依据。

《投资加拿大法》适用于任何在加拿大投资行为。该法适用于文化产业、商业投资、

行政管理程序、收购油气权益和加拿大公司的社会责任等。该法同时规定，任何一项外

国投资都需要向政府备案或者通过政府的审核。

加拿大将外国投资分为对文化产业类和对非文化产业类投资。加拿大工业部负责

审核对非文化产业的外国投资，加拿大遗产部则负责审核文化产业的外国投资。

根据《投资加拿大法》，加拿大将外国投资分为来自ＷＴＯ成员的投资和非ＷＴＯ成

员的投资并设定了不同的审批标准，ＷＴＯ成员享受比非ＷＴＯ成员更为优惠的投资审

核标准。

———直接投资的审核门槛：

２０１１年加拿大对来自 ＷＴＯ成员的直接投资外资审批金额为３．１２亿加元，对非

ＷＴＯ成员投资以及敏感领域的直接投资外资审批金额为５００万加元。加拿大政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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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ＷＴＯ成员直接投资的审核门槛进行调整，同时在每年１月１日前决定并公布。

———间接投资的审核门槛：

ＷＴＯ成员投资（敏感经济领域除外）不需要审核；非ＷＴＯ成员投资以及敏感领域

间接投资在５０００万加元以上的需经政府审核，除非间接并购的资产代表所涉及企业

５０％以上的总资产。不需经政府审核的投资交易需要在交易完成或者新企业设立之前

或之后３０天内向政府备案。

———敏感经济领域的外资政策：

对四部门的投资（铀工业、金融服务、交通服务和传统文化产业），不论是否来自

ＷＴＯ成员，所有投资者统一按照以下金额标准审批：直接投资５００万加元，间接投资

５０００万加元。

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① 基本税收优惠政策。加拿大的企业税收优惠通常是将正常的企业税率调低，为

了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税率最低可降至３０％。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最重要

的一项税收优惠是“实行小型企业税率”，即降低小型企业的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加

拿大联邦公司所得税的基本税率是２８％，而小型企业税率是１３％，但是此优惠税率只适

用于企业积极经营所赚取的前２０万加元的利润，其他利润不得享受优惠。

② 行业鼓励政策。“制造及生产行业的税收优惠”是加拿大企业得以享受的另一项

税收优惠。其主要目的是辅助加拿大制造及生产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一家公司

能够同时获得“制造及生产行业税收优惠”及“小型企业税收优惠”，就可以将联邦公司

所得税率再降低８％。这样，联邦及省共同征收的公司税率只有１３％—２０％。加拿大的

国内外企业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享受减税优惠。

为了鼓励企业对厂房和机器设备进行投资，加拿大政府特别设立了“投资税抵免”。

只要企业的投资支出用于生产产品，该企业即可在应纳所得税中直接减除相应比例的

税款。如果企业效益较差，利润较低，应缴纳的公司所得不够抵消其应享受的投资抵

免税额时，仍可使用此抵免额。加拿大还设有折旧抵免，一般机器、厂房及其他生产

设备（土地除外），都可以获得折旧抵免税收优惠。加拿大政府鼓励更多的企业将投

资用于高科技研究和开发，并允许这些企业将研发费用从税前扣除，以减轻企业的税

收负担。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检验检疫制度

加拿大涉及检验检疫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食品与药物法》、《危险品法》、《肉类检验

法》、《鱼类检验法》、《动物卫生法》和《野生动植物贸易规定》等。

对于进口后直接进入加拿大国内市场的消费类产品，加拿大制定了严格的检验标

准和程序。其中，家用电器进口商必须确保此类产品获得北美主要质量标准机构的认

证；农渔产品、食品、动植物等必须符合《食品与药物法》，进口商负责确保此类产品获得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ＣＦＩＡ）的检验标准。具有潜在危险的产品，即可能有化学、机械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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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危险及易燃易爆的产品，如玩具、儿童家具、含有毒油漆制品、打火机等。进口商在市

场销售此类产品之前需向加拿大政府检验部门出具符合产品安全标准的证明文件，由

加拿大卫生部安全局依据《消费者产品安全法》负责实施。

２．税收制度

加拿大在税收上实行联邦、省和地方三级课税制度，联邦和省各有相对独立的税收

立法权，地方的税收立法权由省赋予。加拿大现行的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及附加税、

公司所得税及附加税、社会保障税、商品与劳务税、消费税、关税、特别倾销税、资源税、

土地和财产税、资本税等。

３．劳工政策

《临时外籍劳工计划》是由加拿大联邦政府主导的，也是加拿大在引进外籍劳工方

面最主要的政策措施。该计划规定，雇主可以从任何国家合法雇用符合条件的外籍劳

工，外籍劳工的工作许可分为工作许可签证和假期工作签证。假期工作签证是指到加

拿大边旅游、边工作的签证，只颁发给来自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

爱尔兰、荷兰、新西兰、瑞典、斯威士兰、南非、英国、乌克兰、美国等国家１８岁至３０岁的

旅游者。

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各省／地区建立有联席制度，在一些外籍劳工较多的省份，如阿

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设立了“临时外籍劳工办事处”，负责具体事务性工作。

９０％的外籍劳工工作岗位由各省／地区负责管理，并确保就业与劳动标准符合省政府规

定，联邦政府掌管其余１０％的岗位。联邦和各省政府均强调，无论通过何种形式引进的

外籍劳工，其工作薪酬、待遇和条件不得低于本地劳工，如发现剥削劳工现象，将取消雇

主聘请外籍劳工的资格。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批准限制某些产品含铅量的法规

２０１１年１月，加拿大卫生部对新的《含铅消费品（与嘴部接触）法规》中界定的消费

品的铅含量进行限制。

根据建议，消费品中的铅含量不得超过９０毫克／千克。“含铅的消费品”是指：除厨

房用具以外，在正常使用中会与使用者嘴部接触的产品（如：婴儿奶瓶嘴、牙胶、口水兜；

饮料吸管、饮水管口，以及其他饮用辅助品；乐器的吹口和运动器械的口含部件）；以及

三岁以下儿童在玩耍或学习中使用的产品（例如三岁以下儿童使用的儿童蜡笔、儿童颜

料和玩具）。

该法规不适用于以下产品：《危险产品法》附录１第１部分（第４２项）列举的珠宝；

《陶瓷和玻璃器皿法规》所管制的产品。

豁免：符合以下所有要求的可接触部件，其总铅含量可超过９０毫克／千克：铅是构成

该部件基本特性的必要成分；没有含铅量较少的替代部件；根据ＥＮ７１ｐａｒｔ３测试，该部

件中的可溶铅含量不超过９０毫克／千克。

８３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２）发布了一系列无线电通信设备标准规范

２０１１年１月７日，加拿大工业部发布了第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２６号通报———《无线

电通信设备法案———通告Ｎｏ．ＳＭＳＥ０１６１０ＲＳＳ２１０、ＲＳＳ３１０和ＲＳＳＧｅｎ的新版

本》。通报颁布了三项无线电通信设备标准规范，分别规定了设备的最低功率要求、设

备认证的通用要求和信息规范以及免除认证的无线电设备种类和要求。

无线电标准规范ＲＳＳ２１０，第８版：免除许可证的无线电设备（所有频段）：种类Ⅰ设

备。本文件规定了除广播之外的无线电通信用低功率无线电设备的设备认证最低认证

要求。

无线电标准规范ＲＳＳ３１０，第３版：免除许可证的无线电设备（所有频段）：种类Ⅱ设

备。本文件规定了除广播（这是免除认证的）之外的无线电通信用免除许可证的无线设

备的标准要求。

无线电标准规范ＲＳＳＧｅｎ，第３版，无线电设备认证的通用要求和信息。本文件规

定了通用要求和提供关于除广播之外的无线电通信用设备的认证信息。

这三项标准规范将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１日生效。

除了以上三项标准规范，加拿大工业部还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发布了《无线电通信

设备法案———通告Ｎｏ．ＳＭＳＥ００７１１ＲＳＳ１１９的新版本》。新版本对有关“在２７．４１—

９６０ＭＨｚ频率范围陆地移动和固定服务中工作的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规定了适合

于在指定的２７．４１ＭＨｚ至９６０ＭＨｚ频带范围内陆地移动和固定服务的无线电发射机

和接收机的要求”的ＲＳＳ１１９第１１版进行了更新，规定了频道间隔为２５ｋＨｚ和占用带

宽超２０ｋＨｚ，在４０６．１—４３０ＭＨｚ、４５０—４７０ＭＨｚ、８０６—８２１／８５１—８６６ＭＨｚ和８２１—

８２４／８６６—８６９ＭＨｚ频段工作的设备的要求。新版本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３）发布非道路压燃式发电机排放的法规修订提案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加拿大环境部发布了第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２７号通报，提议对《非

道路压燃式发动机排放法规》进行修订。

本修订提案的目的是通过制定更严格的加拿大非道路柴油发动机排放标准和检测

程序进一步减少加拿大非道路柴油发动机排放。修订提案将使加拿大排放标准与美国

环保署（Ｕ．Ｓ．ＥＰＡ）标准保持一致。修订提案适用于拖拉机、推土机和原木装载机使用

的非道路柴油发动机。

修订提案通过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氮氧化物（ＮＯｘ）、颗粒物（ＰＭ）及加拿

大环境保护法１９９９（ＣＥＰＡ１９９９）一览表１“有毒物质”列出的其他污染物制定新的排放

标准，减少非道路柴油发动机排放。此外，修订提案通过承认美国环保署（Ｕ．Ｓ．ＥＰＡ）合

格证明减轻生产商和进口商的管理负担。而且，修订提案允许公司使用转换发动机规

定，这些规定也适用于专门向加拿大销售的公司。

（４）发布有关烟草制品的法规提案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有关烟草制品的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２８、

３２９、３３０号通报，分别题为“《烟草制品标签法规提案（香烟和小雪茄）》”、“《烟草制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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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法规修正提案》”、“《推销烟草制品及附件的法规提案（禁止的术语）》”。

３２８号通报依据《烟草制品法案》，由卫生部提议《烟草制品标签法规（香烟和小雪

茄）》将取代目前香烟和小雪茄标签要求写进《烟草制品信息法规》（ＴＰＩＲ）中。

法规提案要求显示１６种健康警告、８种健康信息以及４种有毒物质排放声明。本

提案还包括了一个泛加拿大免费戒烟热线号码，和显示所有的健康警告和一些健康信

息，以及加强监管要求，最大限度的提高所有类型和尺寸的包装可视性和可读性（包括

将香烟和小雪茄包装正面和背面健康警告的尺寸从５０％增加到７５％）的戒烟门户网站。

３２９号通报依据即将除去ＴＰＩＲ对香烟和小雪茄适用性的《烟草制品法案》，由卫生

部提议修订烟草制品信息法规。这些产品将由拟议的烟草制品标签法规（香烟和小雪

茄）（ＴＰＬＲＣＬＣ）管理。另外，对于那些仍旧由烟草制品信息法规管理的烟草制品，修

订烟草制品信息法规将对由法规审查常设联合委员会确定的，关于烟草制品信息法规

中多余的语言、明了性和一致性，以及术语中的错误问题做出反应，并且将除去烟草制

品信息法规中要求列出有毒物质排放数值的义务。

３３０号通报依照即将禁止在有关的烟草制品上、其包装、广告和零售陈列品，以及烟

草制品的附件上使用术语“轻的”和“温和的”及其变化的形式的《烟草制品法案》，由卫

生部提议法规———《推销烟草制品及附件的法规（禁止的术语）》。

（５）发布“关于在《加拿大１９９９年环境保护法案》目录１中列出的包含某些物质的

产品的法规提案”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加拿大环境部发布了第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３３号通报，通报颁布了

“关于在《加拿大１９９９年环境保护法案》目录１中列出的包含某些物质的产品的法规提

案”。通报为法规提案中的要求提供６个月的过渡期，法规提案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生效。

法规提案将禁止制造、进口和销售含汞的产品，一些没有可行替代方法的必不可少

的产品（例如灯具、某些卫生、安全和研究方面的应用和牙科用汞合金）可以豁免。豁免

的产品将列入本法规的目录中。

本法规提案将：禁止制造、进口，以及销售含汞的产品，一些没有可行替代方法的必

不可少的产品可以豁免，例如灯具和牙科用汞合金；产品的许可和豁免要求标示和报

告；限制一些豁免产品（例如荧光灯和霓虹灯）中的汞含量；在对产品的用途、可利用的

替代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和效益，以及产品结束使用后的管理措施进行评定

后，可能允许在市场上销售的含汞产品持有许可证。

（６）推迟执行普通照明灯泡的能效法规要求

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发布了第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２３４／Ａｄｄ．２号通

报，提议将《能源效率法规》规定的普通照明灯泡执行能效标准的日期推迟两年。提案

将１００／７５Ｗ灯泡执行能效标准的日期推迟到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将６０／４０Ｗ灯泡执行

能效标准的日期推迟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７）发布电动车电解液溢出保护和防电击保护的技术标准文件

２０１１年６月８日，加拿大交通部发布了第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３５号通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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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文件Ｎｏ．３０５，电解液溢出保护和防电击保护———修订版２》。

依照《机动车辆安全法案》第１２项和《机动车辆安全法规》第１６、１７项，交通部将对

有关电解液溢出保护和防电击保护的技术标准文件（ＴＳＤ）Ｎｏ．３０５进行修订，修订文件

将规定限制电解液溢出、电能储存装置的稳定性，以及在碰撞时和之后防有害电击保护

等方面的要求。

ＴＳＤＮｏ．３０５复制了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Ｎｏ．３０５，电动车：电解液溢出保护

和防电击保护，并且参考编入了《机动车辆安全法规》的第３０５项。

此修订提出考虑使用新的假人测试装置，以及限制电解液溢出、电能储存装置的稳

定性及防有害电击保护的新要求。

本修订文件批准日期为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１日，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１日。

（８）食品过敏源标签法规

２００６年６月９日，加拿大政府卫生部公布《食品过敏源标签法规》，规定含有麸质

（ｇｌｕｔｅｎ）以及亚硫酸盐（ｓｕｌｐｈｉｔｅｓ）成分的食品包装必须在标签上明确标注此类信息。

该法规将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４日生效。

该规定要求多数食品包装必须在成分列表及“包含”声明中标注过敏源信息，产品

包括：杏仁、巴西坚果、腰果、榛仁、澳洲坚果、核桃仁、松子、核桃、花生、芝麻、小麦、牛

奶、蛋、大豆、贝类海鲜、鱼类、芥菜籽，以及以下谷物中的麸质：大麦、燕麦、黑麦、小

麦等。

按照要求，作为成分或混合物添加的亚硫酸盐将继续被标注在成分列表中。而根

据食品和药品法规Ｂ０１部分００８或０１部分００９，只有在亚硫酸盐成分高于１０ｐｐｍ时才

被要求显示于成分列表或“包含”声明中。必须注意的是，若产品包装同时有“包含”声

明，且亚硫酸盐成分高于１０ｐｐｍ，即使已经在成分列表中显示，该物质还需在“包含”声

明中列明。

若该成分列表为自愿提供，食品和药品法规Ｂ０１部分００８条款（２）（ａ）至（ｅ）中列出

的包装标签成分则可豁免。

法规Ｂ０１部分００８条款（２）（ｇ）中列出的产品，如食醋，根据第十九部分中的标准，

无论是否在成分标签中标注，都必须满足该法规要求。此外，根据第二部分要求，威士

忌和大多数的酒精饮料，除了啤酒、麦芽酒、烈性黑啤酒、法规Ｂ０２部分１３０或０２部分

１３１，无论是否在成分标签中标注，也必须满足法规要求，除非该标签为自愿提供。

法规Ｂ０１部分００３中条款（１）、（ａ）、（ｉ）和（ｉｉ）中的项目，如糖果、新鲜水果和新鲜

蔬菜须满足其他相关要求，也可从该法规和标签要求中得到豁免。

（９）《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案》生效

① 《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案》。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日，加拿大卫生部批准通过的《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ｆｅｔｙＡｃｔ，ＣＣＰＳＡ）正式生效，取代实施了４０多年的《危险产品法》

（ＨＰＡ），正式成为加拿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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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案广泛应用于包括儿童玩具在内的各种消费品，旨在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并

巩固加拿大与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

该法案主要内容包括：

———事故报告。

———记录备案。

———产品安全信息。

———包装与标签。该法案禁止在安全方面使用虚假、误导或欺骗消费者的包装、标

签或广告。

ＣＣＰＳＡ主要包括３３个与消费品相关的小法案，即表面涂层材料、儿童睡衣、玩具、

蜡烛、儿童首饰、婴儿哺乳奶嘴、安慰奶嘴、纺织材料易燃性、婴儿车、婴儿床和摇篮、便携式

围栏、与嘴接触的含铅消费品法规、地毯、带绳窗帘（罗马帘）、玻璃门和隔断等法案。

② 限制儿童玩具中的６种物质含量。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加拿大卫生部宣布限制６种邻苯二甲酸盐物质在儿童软乙烯基

玩具以及儿童护理产品中的使用。其原因是，有研究表明这类邻苯二甲酸盐物质可能

对儿童的生殖以及发育有一定的影响。

作为ＣＣＰＳＡ的具体实施细则之一，该限制令已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日生效并实施。

新法规将会确保进口、销售以及进行宣传的消费品不会对婴儿或儿童造成邻苯二甲酸

盐暴露风险。

根据新法规，在所有软乙烯基儿童玩具和护理产品中，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和邻苯二甲酸丁酯苯甲酯（ＢＢＰ）的含量不超过

１０００ｍｇ／ｋｇ。此外，对于４岁以下儿童玩具，软乙烯基玩具中的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ＤＩＮＰ）、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ＤＩＤＰ）和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ＤＮＯＰ）的含量也不能超

过１０００ｍｇ／ｋｇ。

（１０）制定新的进口种子标签认证制度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ＣＦＩＡ）发布了一项针对进口种子的新的跨

机构联合标签认证制度。新的标签要求进口至加拿大的种子符合ＣＦＩＡ的认证要求。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所有进口至加拿大的种子必须随附贴有加拿大认证名称的新

的蓝色标签。在此之前，进口商可允许使用目前的白色标签或新的蓝色跨机构标签。

基础种子和已注册种子在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后将继续使用白色标签。

（１１）《部分有毒物质禁用法规提案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２日，加拿大环境部和卫生部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４０中通报了

《部分有毒物质禁用法规提案２０１２》。法规提案是用于禁止部分有毒物质及包含这些物

质的产品生产、使用、销售、供货或进口的多种物质风险管理工具。

本法规提案对现行法规作出了以下修改：

一是新增了四种管控物质：苯乙烯和２，４，４三甲基戊烯的反应物———二苯胺

（ＢＮＳＴ）、多氯萘（ＰＣＮｓ）、短链氯化烷烃、三丁基锡（ＴＢ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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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更新了现行六氯苯（ＨＣＢ）的使用限制：法规提案将修改六氯苯（ＨＣＢ）管制措

施，以便扩大禁止及确保继续遵守国际义务。

（１２）修订《环境保护法》中的管控产品目录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５日，加拿大环境部和卫生部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４１中通报了

《修订加拿大环境保护法１９９９一览表３的法规提案》。

本法规提案提议将十氯酮（ＣＡＳ１４３５００）、异狄氏剂、毒杀芬、Ａｌｐｈａ六六六、Ｂｅｔａ

六六六５种物质增加至出口管控目录（ＥＣＬ）中的禁止使用物质目录中；将二硝基邻甲

酚（ＤＮＯＣ）及其盐类、含苯菌灵（大于７％）、克百威（大于１０％）、福美双的粉剂（大于

１５％）以及所有三丁基锡化合物已增加到鹿特丹公约附录Ⅲ的３组物质增加至出口

管控目录（ＥＣＬ）中的根据国际协定出口需要通报或同意的物质目录中；将对二氨基联

苯和盐酸联苯胺、乙二醇甲醚、五氯苯、四氯苯、全氟辛烷磺酸（ＰＦＯＳ）及其盐类、包含

Ｃ８Ｆ１７ＳＯ２／Ｃ８Ｆ１７ＳＯ３／Ｃ８Ｆ１７ＳＯ２Ｎ物质之一的化合物、甲基谷硫磷、甲拌磷、特丁硫磷９

种物质增加至出口管控目录（ＥＣＬ）中的限制使用物质目录中。

此外，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日加拿大环境部和卫生部发布的第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４２号

通报，提议将多氯萘（分子式Ｃ１０Ｈ８－狀Ｃｌ狀，狀大于１）添加至ＣＥＰＡ１９９９一览表１有毒

物质列表。本次添加使得能够根据ＣＥＰＡ１９９９制定此类有毒物质的风险监管提案。部

长仍然可以选择非监管手段控制这些物质引起的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

（１３）发布有关出口管控物质的法规提案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第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４３号通报并颁布了

“出口管控列表上的物质出口的法规提案”。

目前，加拿大ＥＣＬ上的物质出口商必须遵守两套法规：出口管控列表通知法规

（ＥＣＬＮ法规）以及出口物质法规（ＥＳＵＲＣ法规）。本法规提案将合并ＥＣＬＮ法规和

ＥＳＵＲＣ法规，并将增加新的规定，以帮助加拿大履行其根据鹿特丹公约出口的义务。

本法规提案将保持ＥＣＬＮ和ＥＳＵＲＣ法规的要求。同时，为避免重复，本法规提案将进

行一些修改，并将阐明出口产品的标签要求和鹿特丹公约的出口要求。

（１４）《化学品管理计划》下一阶段实施方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一系列措施，旨在进一步加强国产及进口消

费品的安全要求。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决定为，在未来５年内提供大于５．０６亿加元（约合

４．９亿美元）的资金实行《化学品管理计划》的下一阶段方案，该管理计划于２０１６年实

施，目的是更高程度确保消费者和环境免受危险化学品的伤害。下一阶段的活动包括

提高加拿大产品安全；完成九类５００种物质的评估，包括邻苯二甲酸盐；对双酚、阻燃剂

物质、影响荷尔蒙功能和环境的化学物质的进一步研究等。

另外，根据《化学品管理计划》，加拿大开展加拿大人健康测试调查作为主要的监测

手段，调查了加拿大人日常暴露的８１种主要化学物质。该结果也将被用作跟踪这些化

学品在加拿大的长期发展趋势，以便更好地在下个５年后就这些有害化学物质对婴儿、

儿童、孕妇及环境的影响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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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发布种植植物及新鲜装饰树枝的植物卫生要求

２０１１年２月７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ＣＦＩＡ）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ＣＡＮ／５１５号通

报，制定种植植物及新鲜装饰树枝的植物卫生要求。

上述措施的批准日期为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５日和６月７日，ＣＦＩＡ又针对上述要求分别发布了补遗通报，其中补

遗１通知各成员国做如下修改：删除有关禁止从有星天牛属（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ｐ．）且未列

入官方控制的国家进口监管商品的拟定条款。其他拟定进口要求保持不变。此外，将

拟定措施批准日期延至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补遗２又将拟定措施批准日期往后延迟，具

体日期暂未定。

（２）实施新的水生物疫病名单

自２００９年起，加拿大食品检疫署开始组织各方面力量对《动物卫生法》和《疫情报告

管理办法》进行修订，以消除法案之间的漏洞，更好地实施加拿大水生动物健康规划，满

足国际贸易标准和防止水生动物疫病的入侵和扩散给水产研制和水生动物物种资源造

成损失的需要。

经过对上述两部法规的多次修订，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加拿大正式实施新的水生动物

疫病名录。此次修订中新增加了对国家和国家贸易有重要影响的水生动物及疫病。修

订后的《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规定的需立即报告的疫病和年度报告的疫病均有所增

加。其中：需立即报告的水生动物疫病名录增加了２３种；年度报告的水生动物疫病名录

新增加了６种疫病。

（３）修订兽药中某些磺胺类化合物的最大残留限量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ＣＡＮ／５１８号通报，发布了

“拟定修改食品药物法规（１３４７磺胺类药物）”的提案。

拟定修正提案分别列出以下用于食用动物的批准磺胺类化合物新定ＭＲＬ：磺胺苯

酰（ｓｕｌｆａｂｅｎｚａｍｉｄｅ）、磺胺醋酰（ｓｕｌｆａｃｅｔａｍｉｄｅ）、磺胺氯达嗪（ｓｕｌｆａｃｈｌｏｒｐｙｒｉｄａｚｉｎｅ）、磺胺

嘧啶（ｓｕｌｆａｄｉａｚｉｎｅ）、磺胺地索辛（ｓｕｌｆａ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ｉｎｅ）、磺胺多辛（ｓｕｌｆａｄｏｘｉｎｅ）、磺胺乙氧

嗪（ｓｕｌｆａｅｔｈｏｘｙｐｙｒｉｄａｚｉｎｅ）、磺胺脒（ｓｕｌｆａｇｕａｎｉｄｉｎｅ）、磺胺甲基嘧啶（ｓｕｌｆａｍｅｒａｚｉｎｅ）、磺

胺二甲嘧啶（ｓｕｌｆａｍｅｔｈａｚｉｎｅ）、磺胺（ｓｕｌｆａｎｉｌａｍｉｄｅ）、磺胺硝苯（ｓｕｌｆａｎｉｔｒａｎ）、磺胺吡啶

（ｓｕｌｆａｐｙｒｉｄｉｎｅ）、磺胺喹恶啉（ｓｕｌｆａｑｕｉｎｏｘａｌｉｎｅ）及磺胺噻唑（ｓｕｌｆａｔｈｉａｚｏｌｅ）。

此外，这些修正提案建议磺胺类药物可单独或混合使用。当发现一种以上的磺胺

类药物时，此修改案列明的可食用组织内所有磺胺类药物混合残留不得超过０．１ｐｐｍ；

乳品０．０１ｐｐｍ。详细研究确定，含修正提案列明标准的磺胺类药物残留食品可以安全

消费。这些ＭＲＬ适用于加拿大国产和进口食品。

目前，上述修正提案还有待批准。

（４）发布根茎作物植物的卫生进口要求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ＣＦＩＡ）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ＣＡＮ／５１９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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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发布了有关根茎作物植物卫生进口要求（第３版）的文件。

本文件建议对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修改：撤销大豆孢囊线虫（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ｇｌｙｃｉｎｅｓ）

相关要求；已知不存在本指令监管土壤传播有害生物的国家向美国大陆出口带土块根作

物可无须植物卫生证书，而凭产地证书出口加拿大；该指令规定范围内增加进口带根鲜草

药；澄清现有要求；更新本指令监管土壤传播有害生物的分布区及相关植物卫生要求。

本文件已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生效。

（５）实施新修订的《即食食品中李斯特氏菌含量标准》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加拿大卫生部新修订的《即食食品中李斯特氏菌含量标准》开始

实施，新标准涵盖了肉、家禽、鱼类、水果、蔬菜及奶制品等。

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制定了与国际标准类似的、新的最终产品符合性标准；对

即食食品的定义作了修改或制定，并更新了李斯特氏菌暴发所涉及的食品列表；鼓励使

用后灭活处理和／或李斯特氏菌生长抑制剂；规定了从环境到最终产品检测的具体抽样

模式；要求所有即食食品厂实施环境监督；加强对高风险人群的调查。

（６）准许某些染色剂用于圆鳍鱼子酱

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ＣＡＮ／５３２号通报，发布了有

关“以诱惑红、ＦＣＦ晚霞黄、酒石黄及ＦＣＦ艳蓝为染色剂用于圆鳍鱼子酱的临时营销许

可”的法规提案。加拿大卫生部拟建议修改法规，准许以５００ｐｐｍ诱惑红、２５０ｐｐｍＦＣＦ

晚霞黄、１００ｐｐｍ酒石黄及４５０ｐｐｍＦＣＦ艳蓝为染色剂，用于圆鳍鱼子酱。作为提高监

管系统应答效率的手段之一，在履行修改法规监管程序的同时，特签发一临时营销许

可，批准直接使用诱惑红、ＦＣＦ晚霞黄、酒石黄及ＦＣＦ艳蓝。

此外，加拿大卫生部还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ＣＡＮ／５５０号通报，

发布了有关“用诱惑红作为圆鳍鱼鱼子酱染色剂的临时营销许可”的法规提案。此前，

加拿大卫生部收到一份意见要求在单独使用诱惑红时，准许按１３００ｐｐｍ最大标准用作

圆鳍鱼鱼子酱染色剂。

上述两份法规提案可成为准许销售含染色剂诱惑红、ＦＣＦ晚霞黄、酒石黄及ＦＣＦ

艳蓝附属食品／副食品的批准措施。这两份法规提案有安全评估的支持，且对经济与环

境的影响不大。因此，其可直接获得最终批准，并公布于加拿大官方公报第Ⅱ部分。最

终法规通常于临时营销许可在加拿大官方公报第Ⅰ部分公布后的１２—１８个月内批准并

生效。

（７）宣布含咖啡因能量饮料新规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６日，加拿大卫生部宣布针对能量饮料的一系列新规定，以便消费者

获得更多有关这种含咖啡因成分饮料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人们就能量饮料做出知情选

择，也方便家长监督孩子在喝饮料时的咖啡因摄入量。

加拿大卫生部的新规定还包括：每２５０毫升能量饮料咖啡因最高含量为１００毫克；

一次饮用能量饮料的咖啡因含量最好不超过１８０毫克（大约相当于一个中杯咖啡的咖啡

因含量）；产品包装上要有咖啡因总含量信息；产品包装上要有不建议儿童、孕妇和哺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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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饮用含咖啡因成分饮料的提示以及这类饮料不应与酒精饮料混合饮用的警告等。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升级

加拿大存在部分关税升级现象，主要存在于食品饮料、纺织品和化学塑料制品等产

业中。例如，２０１０年进口食品原料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４％左右，半成品的关税为８％

左右，而食品的进口关税在３３％左右。又如，２０１０年进口棉花的平均最惠国关税大约为

０．５％，纺织品的平均最惠国关税大约为３％，而服装平均最惠国关税为１１％。

２．关税配额

加拿大关税配额类产品占总关税税目的２．２％，所有配额产品都是农产品，主要是

奶制品、鸡肉、火鸡以及蛋类，由加拿大供应管理系统对其进行配额管理。关税配额以

内的农产品进口关税较低，甚至为零，但是对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如对配

额外的部分奶制品征收２４５．５％的高关税，对配额外农产品的最高关税达３１３．５％。

（二）进口限制

《加拿大海关税则２０１０》第９８章规定，除个别情况外，禁止进口各种型号的旧机动

车辆或二手车，但是超过１５年车龄或者进口自美国的旧机动车不受此规定的限制。另

外，对于从墨西哥进口的旧车辆也在２０１９年之前逐年放宽进口限制。２０１９年之后对墨

西哥二手车辆的进口则无限制。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加拿大自然资源部（ＮＲＣａｎ）发布了关于《能源效率条例》修正提

案的第３１７号ＷＴＯ／ＴＢＴ通报（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１７）。该修正提案对目前管控的电

动机、住宅燃气锅炉、住宅燃油锅炉、干式变压器、大型空调和热泵、商用独立式冰箱、房

间空调器、通用反射白炽灯８种产品提高最低能源性能标准（ＭＥＰＳ）和／或扩大产品范

围，并对电子产品（主要为音视频产品）待机、外部电源、数字电视适配器、电热锅炉、便

携式空调、单机组立式空调和热泵６种新产品引入ＭＥＰＳ以及报告和符合性要求。

上述产品的能效要求中，于２０１１年生效的有电动机、房间空调器、便携式空调、单机

组立式空调和热泵。其中，电动机将大多数现行１—２００马力（０．７５—１５０千瓦）电动机

的能效要求加严到ＮＥＭＡＭＧ１规定的超高效率电机水平；取消了大多数目前对１—

２００马力（０．７５—１５０千瓦）电动机的豁免，使它们必须符合现行效率水平，且将 ＭＥＰＳ

的范围扩展到包括一些２０１—５００马力（１５１—１８５千瓦）电动机，要满足现行效率水平。

房间空调器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采用相应的美国能源之星规范。便携式空调要求报告

所有机型的能源效率性能，并对小风冷机组设定了ＭＥＰＳ，该值仅取决于制冷量的大小，

其采取的测试标准为ＣＳＡＣ３７０。单机组立式空调和热泵则引入新的ＭＥＰＳ要求。

本修正提案涵盖的产品众多，涉及面广，且设置的产品生效日期多为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１年生效，不符合“ＷＴＯ多哈部长会议决议”中“过渡期不少于６个月”的要求，缺少

透明度，其产品能效要求的实施对将我国出口企业造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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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１０年，加拿大发布了数十种杀虫剂及有害生物的最大残留限量要求的通报。

２０１１年生效的有４０种。

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问题是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内容，食品中农兽药残留标准问题

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近几年来，我国出口的农畜产品经常被检出农兽药残留超

标。农兽药残留超标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畜产品出口的一个主要因素，给我国造成了

严重的损失和广泛的影响。我国相关的出口企业应及时关注加拿大新规定的实施情

况，加强出口食品农产品种植、加工过程中的用肥用药管理，加强原料采购和出厂前检

测，并对输加产品针对性加强相关项目检测，确保出口安全顺利。

（五）政府采购

加拿大政府采购采取两套不同的规则，即联邦层面和次联邦层面。虽然加拿大是

《政府采购协议》（ＧＰＡ）的签署国，允许外国供应商在无歧视的基础上竞争联邦政府

ＧＰＡ条款所覆盖的合同，但是仅限于联邦级的政府采购。对于其次联邦级的采购，各

省、地区或市级采购制度中则存在着各种国内优惠政策，如价格优惠、本国成分要求，有

利于在该领土内生产或销售的货物或服务等。同时，也存在给予小型企业优惠的价格

或配额等。

１．安大略省《绿色能源法案》中的本地成分要求

２０１０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正式开始实施２００９年通过的《绿色能源法案》，该法案属

于加拿大“可再生能源回购”（Ｆｅｅｄ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ＦＩＴ）计划中的一部分，该法案关于可再生

能源项目的采购就包含了重要的国内成分要求。具体如下：首先，对于发电量大于１０千

瓦的风力发电设施合同项目，其风力发电设施的安装调试如能早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完

成，并可供商业运作，则其“本地成分”率要求为２５％；若晚于上述时间，其“本地成分”率

要求增至５０％；其次，对于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的合同项目，如早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完

成并可供商业运作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其“本地成分”率要求为５０％；晚于上述时

间，则提高至６０％。

该法案中的“本地成分要求”，明显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国民待遇原则、ＴＲＩＭｓ协定第２

条第１款的国民待遇与数量限制，《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３．１（ｂ）和３．２条款关于

进口替代补贴的禁止性规定不符。

２．《国家造船业计划》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日，加拿大政府宣布了《国家造船业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３个方

面：大型船只的建造、小型船只的建造以及维修、改装和维护计划。根据该计划，加拿大

政府打算通过两个当地造船厂采购大型船只，其中一个生产战斗舰，另外一个生产民商

用船只。只有船只的维修、改装和维护这项业务才能允许公开投标。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１．２０１１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情况

近年来加拿大多次对中国产品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２０１１年，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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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边境服务署分别对原产于或出口自中国的石油管材短节和不锈钢水槽发起反倾销和

反补贴调查。

自１９８１年加拿大对我防水胶鞋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加拿大

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４２起反倾销调查，其中，２７起单独反倾销调查，１２起反倾销反补贴合

并调查，２起保障措施调查和１起特保措施调查。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　２０１１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　件　进　展

１ ９月１２日 石油管材短节

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５１、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５９

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６１、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６９

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７１、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７９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

产于中国的石油管材短节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

产业损害初裁：涉案产品的倾销行为和补贴行

为给加拿大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或阻

碍，或者实质性损害威胁。

２ １０月２７日 不锈钢水槽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１１、７３２４１０００１９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２１、７３２４１０００２９
调查中

　　（２）反补贴调查

表２　２０１１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　件　进　展

１ ９月１２日 石油管材短节

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５１、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５９

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６１、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６９

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７１、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７９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

产于中国的石油管材短节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

产业损害初裁：涉案产品的倾销行为和补贴行

为给加拿大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或阻

碍，或者实质性损害威胁。

２ １０月２７日 不锈钢水槽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１１、７３２４１０００１９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２１、７３２４１０００２９
调查中

　　２．加拿大贸易救济调查实践中的不合理做法

加拿大在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做法。首先是正常价

值的计算，加拿大往往采用对其来说信息最容易获得的美国作为替代国来计算中国相

关产品的正常价值，从而推算倾销幅度，事实上给中国相关企业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其次，加拿大调查机构给予中国被调查企业填写调查问卷的时间非常有限，并且一

般不批准企业的延期申请，对于被调查企业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填写好所有相关

信息来说难度很大。不仅如此，加拿大调查机构还往往挑选在中国法定节假日之前发

出调查问卷，无疑给被调查企业人为地增加了应诉难度，使得原本就很紧迫的时间更加

不足。

（七）服务贸易壁垒

１．电信业

加拿大规定，除固定卫星服务和海底电缆外，所有基础电信服务的外国供应商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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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不得超过４６．７％。除了持股比例限制外，加拿大还要求以电讯设施为基础的电信

服务供应商的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８０％必须是加拿大公民。

２．保险业

加拿大《保险公司法》规定，外国公司拥有加拿大寿险公司的总股权不能超过２５％，

任何单个非加拿大公民不得拥有加寿险公司１０％以上的股权。加拿大省级立法部门也

对外资进入保险行业设定了一定的限制。

外国投资者仍然受投资额度的审查限制，加拿大国内有几个省继续对入省投资的

公司实行审批程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不得开展其他服务。保险商在加拿大提供保

险、再保险及再转让服务，必须属于商业性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萨斯喀彻温和曼尼

托巴三省，消费者必须从政府承保人处购买最低限额的汽车险。附加险可由政府和私

人承保人承保。在魁北克省，身残险由政府承保人承保，但汽车险及财产损失险均可由

私人承保人承保。在其他各省，上述险别均由私人承保人承保，但对保险费与保险单期

限有严格管制。

３．广播电视业

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ＣＲＴＣ）规定，在无线广播中，加拿大的节目需占电

视播出总时间的６０％，并且占晚间播出时间（晚６时至午夜）的５０％。同时还规定，３５％

的流行音乐电台节目必须符合加拿大政府规定的评分制度，达到“加拿大化”的标准。

对于有线电视和直接入户的广播服务，加拿大节目具有频道优先权，即用户所收节目的

５０％以上必须是加拿大节目。

该委员会还规定，加拿大广播公司运营的英语和法语电视网在晚间７点至１１点之

间不能播出流行的具有外国特征的电影。这一时段唯一可以播出的非加拿大电影必须

是至少２年前在影院公映过的，而且不能是１０年内Ｖａｒｉｅｔｙ杂志所评选出的前１００位

票房收入的电影。非加拿大的频道必须由该委员会预先批准（列表中的）。对于其他服

务，如专业电视和卫星广播服务，对加拿大内容的比例要求根据服务性质有所不同。

持有许可证的加拿大公司如果认为非加拿大公司在付费服务或专业服务上对其构

成竞争威胁，可以对其提出上诉。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将考虑是否将其从目

前的非加拿大服务商列表中取消，或将其转到竞争较少上的频道位置。

在加拿大，院线片电影的分销商必须向六个不同的省级或地区级委员会提交电影，

进行分类。多数委员会还对家庭录像产品进行分类。

四、投资壁垒

虽然加拿大对外国投资者基本实行国民待遇，但加拿大也是国际经合组织内为数

不多的仍对投资进行审批的国家。加拿大认可外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又

对非加拿大籍人投资设置不少限制，要求外资对加拿大有“净收益”。

《投资加拿大法案》、《广播法》、《电信法》以及加拿大其他相关管理政策限制了外资

在能源、采矿、银行、渔业、出版、电信、交通、电影、音乐、广播、有线电视以及房地产等部

门新设外资企业或投资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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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人者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对现有加拿大图书出版和发行公司进行直

接收购，例如该加拿大公司处于明显的财务危机，而且加拿大人同时具有“完全和平等”

的机会对其进行收购。

加拿大法律禁止外资收购加拿大的电影发行公司。外资新设的电影发行公司只能

经营其自有产品。只有在投资人承诺将其在加拿大收入的一部分以加拿大政府指定的

方式再投资时，才允许在加经营的外国电影发行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收购。

０５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